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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说明

序号 意见 修改说明

1 完善河流基本情况

已完善小板桥河基本情况（含

长度、流域面积、流经区域、

入河支流、主要功能等），详

见P1-2

2 补充上一轮“一河一策”

实施方案实施完成情况

已补充上一轮“一河一策”实

施方案实施完成情况，详见P18-
25

3 进一步梳理3条河流存在的

主要问题，细化任务措施

已补充完善3条河流存在的主要

问题，并细化了任务措施，主

要问题详见P26-29，任务措施

详见P33-35

4 补充完善附图附表

已补充小板桥河水系图、小板

桥河管控范围图（含水质监测

点位置）、小板桥河水功能区

划图、小板桥河工程措施布置

图；已完善问题清单表、控制

性指标清单表、工程措施及责

任清单表，详见附图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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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河流概况

（1）河流水系

小板桥河为二十埠河主要支流，是一条山丘性季节性河流，有

东西两支。西支（主源）发源于磨店，并建有一座小Ⅱ型水库——

河东大坝水库；东支发源于刘大郢附近，两支在龙岗街道筹备组内

龙湖花园相交，至钟油坊汇入二十埠河，自河东大坝至钟油坊长约

8.2km，流域面积约 21.57km2。西支瑶海段自包公大道到二十埠河，

长 5.15km，东支瑶海段自包公大道到龙岗街道筹备组内龙湖花园，

长 2.38km。境内流域面积 13.65km2。

（2）社会经济情况

瑶海区位于合肥市主城区东部，东与肥东县接壤，西、南滨南

淝河，北邻新站区，面积 64.4平方公里，辖 1个镇、12个街道，常

住人口逾百万。近年来，先后荣获国家级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试点

区、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

区、中国服装商贸名城、中国纺织服装流通转型升级特别创新奖等

多项荣誉。2023年，全年地区生产总值 761亿元、增长 3.5%，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3.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5.1%，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 3%，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5.2%，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快于经济增长。

当前，全区上下聚焦转型发展，把握合肥东部新中心建设、国

家级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试点区两大机遇，落实城区面貌转变、产业

转型升级、群众幸福感提升三大任务，实施城市能级、产业动能、

社会治理能力和效能四大提升工程，加快建设合肥东部新中心，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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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打造转型发展示范区、东部崛起新引擎、合肥新兴增长极，确保

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社会治理能力和效能四大提升工程，坚持

产业立区不动摇，努力打造老工业基地产业转型示范区、老城区更

新改造示范区，早日成为高质量发展“千亿区”。

（3）流经乡镇及主要支流

小板桥河瑶海区境内流经乡镇（街道）分别为：龙岗街道筹备

组、大兴镇。小板桥河全段无支流。

小板桥河流域水系图详见图 1-1。

表 1-1 小板桥河瑶海区涉及行政区划表

河流名称
流经县（区）

名
乡（镇、街道）名称 村（社区）名称

小板桥河 瑶海区
龙岗街道筹备组

油坊、王岗、大店、华

都、琥珀

大兴镇 钟油坊

个数合计 2 6

图1-1 小板桥河水系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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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资源保护利用现状

（1）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落实情况

合肥市水务局关于印发《合肥市“十四五”用水总量和用水效率

控制指标》的通知（合水资函 [2022]25 号）明确了合肥市各县

（市）区、开发区用水总量及用水效率控制目标。

瑶海区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指标纳入合肥市市区统一考核，

2022年合肥市市区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

双控行动确定控制指标全部达到年度控制目标要求。

表 1-2 2022年合肥市水资源管理控制指标完成情况

序号 水资源管理考核指标 2022年目标 2022年实际完成

1 用水总量（亿立方米） 市区 9.46 市区 8.87

2 万元 GDP用水量比 2020年下

降幅度（%）
市区下降 12% 市区下降 26%

3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 2020
下降幅度（%）

市区下降 15% 市区下降 25%

根据《2022年合肥市水资源公报》，2022年合肥市市区总用水

量为 8.87亿 m³，万元 GDP用水量为 11.03m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

水量为 11.70m³，城市供水管网漏损率为 8.43%。除用水总量外其余

均达到目标要求，主要原因是人们的节水意识在逐渐提高。

（2）工业节水情况

瑶海区全面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强化工业节水，目前已完成

重点行业节水型企业 1家，非重点行业节水型企业 12家，瑶海区节

水型企业创建名录见下表 1-3。

表 1-3 瑶海区节水型企业创建名录

序号 企业名称 创建时间 备注

1 合肥热电集团有限公司安能分公司 2019 市级

2 客来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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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创建时间 备注

3 合肥琥珀家具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市级

4 安徽银通物联有限公司 2019 市级

5 安徽省通达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2020 区级

6 安徽金生丽水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0 区级

7 合肥精艺印刷有限公司 2020 区级

8 合肥龙岗混凝土有限公司 2020 区级

9 朱砖井污水处理厂有限公司 2020 区级

10 合肥南阳电子元件厂 2020 区级

11 合肥普尔德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2020 区级

12 合肥海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2020 区级

13 安徽电信器材贸易工业有限公司责任公司 2020 区级

（3）生活节水情况

根据合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我市污水处理费、水资

源费征收标准和理顺城市供水价格的通知》（合政办 [2015]53

号），合肥市居民生活用水阶梯式水价分为三级，第一级水量基数

为每户每年 152立方米（含 152立方米），水价为 2.85元/立方米；

第二级水量基数为每户每年 152-240立方米（含 240立方米），水

价为 3.74元/立方米；第三级水量基数为每户每年 240立方米以上，

水价为 6.41元/立方米。瑶海区居民用水由供水集团统一供水，全部

实行了居民阶梯水价制度

瑶海区公共管网非居民用水户按照《合肥市城市节约用水管理

条例》（2018修订）的规定，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批准的年

度取水计划取水，超计划用水户应当向市节水办缴纳超计划加价水

费：①超计划用水百分之五～百分之三十的，超过部分按照现行标

准水价的一倍交费；②超计划用水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五十的，超

过部分按照现行标准水价的二倍交费；③超计划用水百分之五十以

上的，超过部分按照现行标准水价的三倍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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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域岸线管理保护现状

（1）管理范围划界情况

根据《瑶海区南淝河、板桥河、二十埠河、小板桥河等河道管

理范围划定方案》的批复（瑶政秘〔2020〕13号）：

小板桥河西支瑶海段自包公大道~二十埠河，长度 5.15千米。

东支瑶海段自包公大道~龙岗开发区内龙湖花园，全长 2.38千米。

（一）划界标准：无堤防段以河道开口线为河道管理范围线。

有堤防段以堤防外坡脚线 20m作为河道管理范围线。

（二）划界范围：

左岸

（1）无堤段

①自包公大道至襄河路，以河道开口线作为河道管理范围线，

该段河道长度 3.56km，外缘边界线 3.61km；

②小板桥河东支自包公大道至龙岗街道筹备组内龙湖花园，以

河道开口线作为河道管理范围线，该段河道长度 2.38km，外缘边界

线 2.38km。

（2）有堤段

自襄河路至肥东界，河道管理范围线为堤防外坡脚线向外扩 20

米。该段河道长度为 0.85km，外缘边界线长 0.86km。

右岸

（1）无堤段

①自包公大道至姑溪路，以河道开口线作为河道管理范围线，

该段河道长度 4.18km，外缘边界线 4.23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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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小板桥河东支自包公大道至龙岗街道筹备组内龙湖花园，以

河道开口线作为河道管理范围线，该段河道长度 2.38km，外缘边界

线 2.31km。

（2）有堤段

自姑溪路至小板桥河河口，河道管理范围线为堤防外坡脚线向

外扩 20米。该段河道长度为 0.97km，外缘边界线长 0.97km。

（三）管理主体及主管部门：

管理主体：农林水务综合服务中心

主管部门：瑶海区农林水务局。

图 1-2 河道岸线现状图

（2）水域岸线利用现状

根据现场排查，小板桥河岸线利用主要包括桥梁、溢流堰等，

共 25处，其中桥梁 18座，溢流堰 7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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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小板桥河现有涉河建筑物调查表

序号 名称
位置

桥宽度（m） 备注
经度 纬度

1 包公大道桥（西） 117.375868071 31.892839477 58

2 包公大道桥（东） 117.386205304 31.893772885 58

3 1#铁路桥（西支） 117.375556935 31.890543506 7

4 2#铁路桥（西支） 117.375712503 31.889931962 7

5 3#铁路桥（东支） 117.385406006 31.891750500 7

6 4#铁路桥（东支） 117.383920062 31.889180944 9

7 5#铁路桥（东支） 117.383866418 31.888939545 7

8 明皇路桥（西） 117.376683462 31.884218857 30

9 明皇路桥（东） 117.382874001 31.884374425 30

10 丰乐亭路桥（东） 117.382230271 31.881515190 28

11 临泉东路桥（西） 117.376364280 31.877196834 44

12 临泉东路桥（东） 117.381219078 31.877116367 44

13 长江东路桥 117.378415377 31.870439117 54

14 襄水路桥 117.377439053 31.865707700 24

15 新安江路桥 117.379144938 31.861856048 58

16 1#景观桥 117.381022484 31.859667365 3

17 2#景观桥 117.382551344 31.857508187 3

18 3#景观桥 117.382390411 31.854726736 3

19 1#溢流堰 117.381931017 31.880257894

20 2#溢流堰 117.381496499 31.878348162

21 3#溢流堰 117.381110261 31.876379420

22 4#溢流堰 117.380724023 31.874743273

23 5#溢流堰 117.378336857 31.870998909

24 6#溢流堰 117.378717731 31.862539222

25 7#溢流堰 117.382263611 31.854025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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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小板桥河涉河建筑物现状图

（四）水污染水环境现状

（1）入河排口设置情况

现状瑶海区小板桥河有排口 93个，均为城镇雨洪排口，各排口

分布情况详见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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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小板桥河现有排口调查表

序

号
排口名称

排口位置 乡镇/街
道

排放

方式经度 纬度

1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包公

大道下游100米雨水排口
117°22′32.52360″ 31°53′31.0236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2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包公

大道下游150米雨水排口
117°22′31.65240″ 31°53′30.6240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3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铁路

桥1上游100米雨水排口
117°22′29.95320″ 31°53′26.8944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4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铁路

桥1上游5米雨水排口
117°22′32.19600″ 31°53′26.5164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5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铁路

桥2下游110米雨水排口
117°22′34.40640″ 31°53′21.4260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6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明皇

路桥上游320米雨水排口
117°22′36.80040″ 31°53′14.0712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7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明皇

路桥上游210米雨水排口
117°22′36.22080″ 31°53′10.9860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8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明皇

路桥上游5米雨水排口
117°22′36.11640″ 31°53′4.2720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9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明皇

路桥下游4米雨水排口
117°22′36.35760″ 31°53′2.5008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10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明皇

路桥下游90米雨水排口
117°22′36.24960″ 31°53′0.0672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11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明皇

路桥下游140米雨水排口
117°22′36.30000″ 31°52′58.5660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12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瑞泰

江南16栋旁上游雨水排口
117°22′35.91120″ 31°52′53.3352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13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瑞泰

江南12栋旁下游雨水排口
117°22′35.99040″ 31°52′52.3416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14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瑞泰

江南9栋旁下游雨水排口
117°22′35.99040″ 31°52′51.5136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15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瑞泰

江南3栋旁上游雨水排口
117°22′35.79600″ 31°52′49.2096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16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瑞泰

江南3栋旁下游雨水排口
117°22′35.92200″ 31°52′48.9720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17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临泉

路桥上游5米雨水排口
117°22′35.77800″ 31°52′39.0936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18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临泉

路桥下游2米雨水排口
117°22′34.95720″ 31°52′37.1568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19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临泉

路桥下游5米雨水排口
117°22′34.93560″ 31°52′37.0344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20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顺祥

路桥上游5米雨水排口
117°22′40.83600″ 31°52′32.1636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21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顺祥

路桥下游100米雨水排口
117°22′45.76080″ 31°52′28.4916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22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铁路

桥2上游20米雨水排口
117°22′31.98360″ 31°53′24.4824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23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铁路

桥2下游40米雨水排口
117°22′32.91960″ 31°53′22.4988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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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程士

范路桥下游5米右岸雨水排

口

117°22′36.26040″ 31°53′14.1612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25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明皇

路桥上游220米雨水排口
117°22′35.72760″ 31°53′11.2020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26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明皇

路桥上游130米雨水排口
117°22′35.44680″ 31°53′8.1672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27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明皇

路桥下游5米雨水排口
117°22′35.76720″ 31°53′2.4288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28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明皇

路桥下游120米雨水排口
117°22′35.68080″ 31°52′59.3544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29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瑞泰

小区桥下2米雨水排口
117°22′35.59440″ 31°52′56.2296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30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瑞泰

江南24栋旁上游雨水排口
117°22′35.26680″ 31°52′51.4920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31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瑞泰

江南2栋旁下游雨水排口
117°22′35.25600″ 31°52′50.2680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32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临泉

路桥上游4米雨水排口
117°22′35.30280″ 31°52′39.2736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33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临泉

路桥下游1号雨水排口
117°22′34.68720″ 31°52′37.2216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34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临泉

路桥下游2号雨水排口
117°22′34.68720″ 31°52′37.2216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35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临泉

路桥下游3号雨水排口
117°22′34.68720″ 31°52′37.2216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36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临泉

路桥下游5米雨水右岸排口
117°22′34.68720″ 31°52′37.2216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37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顺祥

路桥上游165米雨水排口
117°22′35.86440″ 31°52′34.4424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38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顺祥

路桥上游100米雨水排口
117°22′37.82280″ 31°52′33.1392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39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顺祥

路桥上游50米雨水排口
117°22′39.37800″ 31°52′32.3868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40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顺祥

路桥上游4米雨水排口
117°22′40.68120″ 31°52′31.7856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41 瑶海区小板桥河西支流顺祥

路桥下游10米雨水排口
117°22′42.37320″ 31°52′30.3024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42 瑶海区小板桥河东支流丰乐

亭路桥上游5米雨水排口
117°22′55.83360″ 31°52′54.2784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43 瑶海区小板桥河东支流临泉

路桥上游5米雨水排口
117°22′52.42440″ 31°52′38.7156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44 瑶海区小板桥河东支流临泉

路桥下游1号雨水排口
117°22′52.62600″ 31°52′36.6888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45 瑶海区小板桥河东支流临泉

路桥下游2号雨水排口
117°22′52.62600″ 31°52′36.6888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46 瑶海区小板桥河东支流临泉

路桥下游3号雨水排口
117°22′52.62600″ 31°52′36.6888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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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瑶海区小板桥河东支流临泉

路桥下游8米雨水右岸排口
117°22′52.02840″ 31°52′36.6744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48 瑶海区小板桥河东支流临泉

路桥下游12米雨水排口
117°22′52.05720″ 31°52′36.5340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49 瑶海区小板桥河东支流丰乐

亭路桥上游雨水排口
117°22′56.56440″ 31°52′54.2280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50 瑶海区小板桥河东支流丰乐

亭路桥下游雨水排口
117°22′55.42085″ 31°52′50.58304″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51 瑶海区小板桥河东支流临泉

路桥上游雨水排口
117°22′53.07960″ 31°52′38.7156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52 瑶海区小板桥河东支流临泉

路桥下游8米雨水排口
117°22′52.62600″ 31°52′36.6888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53 瑶海区小板桥河东支流临泉

路桥下游15米雨水排口
117°22′52.55760″ 31°52′36.4440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54 瑶海区小板桥河东支流三小

郢人行桥下游30米雨水排口
117°22′50.69640″ 31°52′27.0228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55 瑶海区小板桥河东支流三小

郢人行桥下游50米雨水排口
117°22′50.69640″ 31°52′27.0228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56 瑶海区小板桥河东支流包公

大道桥下游5米雨水排口
117°23′10.39200″ 31°53′36.4704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57 瑶海区小板桥河东支流包公

大道桥下游160米雨水排口
117°23′8.61720″ 31°53′31.7040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58 瑶海区小板桥河东支流铁路

新干线下游40米雨水排口
117°23′7.59480″ 31°53′29.1228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59 瑶海区小板桥河东支流铁路

新干线下游80米雨水排口
117°23′6.99360″ 31°53′27.9744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60 瑶海区小板桥河东支流铁路

新干线下游120米雨水排口
117°23′5.40240″ 31°53′26.2716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61
瑶海区小板桥河东支流程士

范路桥下游5米左岸雨水排

口

117°22′36.26040″ 31°53′14.1612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62
瑶海区小板桥河东支流程士

范路桥下游5米右岸雨水排

口

117°23′3.39360″ 31°53′15.1116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63 瑶海区小板桥河与东支交汇

处下游50米雨水排口
117°22′47.07480″ 31°52′25.6944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64 瑶海区小板桥河与东支交汇

处下游150米雨水排口
117°22′48.44640″ 31°52′22.8900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65 瑶海区小板桥河与东支交汇

处下游230米雨水排口
117°22′49.35360″ 31°52′20.6004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66 瑶海区小板桥河合店路桥下

游160米雨水排口
117°22′37.81560″ 31°52′7.5540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67 瑶海区小板桥河合店路桥下

游90米雨水排口
117°22′42.09916″ 31°52′10.34895″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68 瑶海区小板桥河门台路桥下

游雨水排口
117°22′36.36480″ 31°52′4.9296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69 瑶海区小板桥河襄水路桥上

游150米雨水排口
117°22′36.84720″ 31°52′1.7904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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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瑶海区小板桥河襄水路桥上

游40米雨水排口
117°22′38.32680″ 31°51′58.3380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71 瑶海区小板桥河襄水路桥下

游雨水排口
117°22′39.76320″ 31°51′55.7784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72 瑶海区小板桥河新安江路桥

上游120米雨水排口
117°22′42.38040″ 31°51′47.7576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73 瑶海区小板桥河新安江路桥

上游5米雨水排口
117°22′44.92200″ 31°51′43.8732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74 瑶海区小板桥河新安江路桥

下游左岸5米雨水排口
117°22′45.64560″ 31°51′41.5908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75 瑶海区小板桥河顺祥路桥下

游雨水排口
117°22′45.16320″ 31°52′25.4820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76 瑶海区小板桥河合店路桥上

游5米雨水排口
117°22′41.84040″ 31°52′14.9196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77 瑶海区小板桥河襄水路桥上

游320米雨水排口
117°22′36.33600″ 31°52′7.4064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78 瑶海区小板桥河襄水路桥上

游240米雨水排口
117°22′35.68080″ 31°52′4.0944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79 瑶海区小板桥河襄水路桥上

游120米雨水排口
117°22′36.63480″ 31°52′0.2964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80 瑶海区小板桥河襄河路桥下

游5米雨水排口
117°22′38.41320″ 31°51′55.8288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81 瑶海区小板桥河襄河路桥下

游235米雨水排口
117°22′41.22120″ 31°51′48.6432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82 瑶海区小板桥河新安江路桥

下游5米右岸雨水排口
117°22′44.71680″ 31°51′40.9608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83 瑶海区小板桥河新安江路桥

下游65米雨水排口
117°22′45.64560″ 31°51′39.8520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84 瑶海区小板桥河拱桥2上游

雨水排口
117°22′48.58541″ 31°51′35.99306″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85 瑶海区小板桥河拱桥3上游

雨水排口
117°22′55.67880″ 31°51′30.5856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86 瑶海区小板桥河拱桥3下游

雨水排口
117°22′56.59680″ 31°51′23.96880″ 大兴镇 直排

87 瑶海区小板桥河拱桥4上游

20米雨水排口
117°22′55.96680″ 31°51′17.66160″ 大兴镇 直排

88 瑶海区小板桥河拱桥4下游

120米雨水排口
117°22′55.83360″ 31°51′12.83760″ 大兴镇 直排

89 瑶海区小板桥河拱桥4下游

280米雨水排口
117°22′55.29000″ 31°51′7.62840″ 大兴镇 直排

90 瑶海区小板桥河长江东路桥

下游5米雨水排口
117°22′41.68560″ 31°52′11.3016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91 瑶海区小板桥河襄水路桥上

游10米雨水排口
117°22′37.93080″ 31°51′57.2220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92 瑶海区小板桥河长江东路桥

下游2米雨水排口
117°22′42.00600″ 31°52′9.9840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93 瑶海区小板桥河长江东路桥

下游20米雨水排口
117°22′42.22560″ 31°52′9.17760″ 龙岗街道

筹备组
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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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板桥河瑶海段汇水范围与排口位置示意图

（2）河道水质情况

根据生态环境部门关于小板桥河入二十埠河河口 2023年全年水

质监测数据，详见表 1-6，对小板桥河水质监测成果进行评价。水质

监测断面位置见附图 2，水质指标全年变化情况详见图 1-5。

表 1-6 瑶海区小板桥河市控断面 2023年水质监测数据表

监测点

位

检测月

份

监测结果(mg/L）
水质类别 达标情况

高锰酸盐指数 COD NH3-N TP

入二十

埠河河

口（水

质目

标：Ⅳ
类）

1月 7.4 18 0.34 0.084 Ⅳ类 达标

2月 8.0 20 0.54 0.100 Ⅳ类 达标

3月 7.3 28 0.33 0.092 Ⅳ类 达标

4月 5.1 20 0.45 0.130 Ⅲ类 达标

5月 5.6 14 0.24 0.155 Ⅲ类 达标

6月 4.7 22 0.28 0.136 Ⅳ类 达标

7月 5.4 21 0.82 0.219 Ⅳ类 达标

8月 5.3 19 0.34 0.122 Ⅲ类 达标

9月 5.7 20 0.68 0.227 Ⅳ类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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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点

位

检测月

份

监测结果(mg/L）
水质类别 达标情况

高锰酸盐指数 COD NH3-N TP

10月 4.6 18 0.27 0.123 Ⅲ类 达标

11月 4.2 18 0.14 0.074 Ⅲ类 达标

12月 4.9 20 0.31 0.059 Ⅲ类 达标

平均值 5.7 20 0.40 0.127 Ⅲ类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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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小板桥河2023年全年水质指标变化图

（3）水功能区

根据《合肥市水功能区划》，小板桥河未划分水功能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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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生态现状

（1）生态敏感区情况

生态敏感区主要包括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功能一级区的保护

区和保留区、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风景名胜区、

地质公园、森林公园、重要湿地及生态红线等。小板桥河不涉及生

态敏感区。

（2）河流水系连通情况

小板桥河瑶海区境内共有 7个溢流堰，枯水期除了维持城区河

段一定的水位之外，还有一定的下泄水量。管控范围内河段河道基

本无阻隔。

表 1-7 小板桥河河道蓄水构筑物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堰顶高程（m） 上游河底高程（m） 堰宽（m）

1 1#溢流堰 18.29 17.19 10

2 2#溢流堰 17.38 15.89 12

3 3#溢流堰 16.15 15.04 12

4 4#溢流堰 15.39 14.18 15

5 5#溢流堰 14.70 13.13 15

6 6#溢流堰 13.10 12.32 15

7 7#溢流堰 11.31 10.85 15

（3）水土保持情况

根据《合肥市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年）》（报批稿），二

十埠河流域主要位于江淮分水岭水源涵养保土区。根据《安徽省水

土保持公报（2023 年）》，瑶海区现状水土流失面积分别为

0.48km²，占土地总面积的 0.19%。

瑶海区水土流失面积见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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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2023年瑶海区水土流失面积一览表（单位：km²）

县区 国土面积 水土流失面积 轻度 中度 强烈 极强烈 剧烈

瑶海区 247 0.48 0.48 0 0 0 0

合肥市 11496 590.50 552.47 22.23 13.63 1.73 0.44

（六）执法监管现状

（1）管理保护机构设立情况

瑶海区自 2020年起全面落实河长制，设立了区、镇（街道、开

发区）、居委会三级河长管理体系，并结合多个部门的力量，共同

推进水环境的治理和保护。

瑶海区成立了以区委书记、区长为总河长的领导机构，明确了

各级河长的职责，并通过河长会议制度、信息共享制度、工作督察

制度等协调解决河湖管理保护的重点难点问题。

区河长办运用“河长+检察长+警长”、府检联动机制，牵头各

相关部门组成联合督导组，发挥相关行业、部门的优势，形成工作

合力。瑶海区分别与肥东县、包河区、庐阳区、新站区建立南淝

河、二十埠河、板桥河、小板桥河跨界河流联合机制，开展联防联

控行动，多次现场查看南淝河、二十埠河、板桥河、小板桥河水体

状况，并会商问题排口、断面及水环境治理工程等事宜。

（2）执法队伍情况

河长制办公室主要承担河长制组织实施具体工作，负责办理河

长会议的日常事务，落实总河长、副总河长、河长确定的事项，负

责拟订河长制管理制度和考核办法，监督、协调各项任务落实，组

织实施考核等工作。街镇、社区河长及河道监管人员主要负责协调

和督促责任水域治理和保护任务的落实，对责任水域进行日常巡查

，及时协调和督促处理巡查发现的问题，劝阻相关违法行为，对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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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决或者劝阻违法行为无效的，及时报告区级河长、河长办或者

区级相关成员单位协调处理。

（七）上一轮“一河一策”方案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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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1

上
一
轮

“
一
河
一
策

”
问
题
整
治
情

况

分
项

主
要

问
题

及
成
因

简
要

剖
析

实
施

情
况

一
、

组
织

体
系
问

题

1 、
河

长
制

工
作

机
制

应

不
断
完
善

根
据

河
长

制
工

作
方

案
，

有
的

地
方

河
长

责
任

不
落

实
、

履
职

不

到
位

，
河

长
制

工
作

发
展

不
平

衡
。

各
相

关
管

理
部

门
分

工
虽

然

细
致

明
确

，
但

以
河

长
制

牵
头

，
各

部
门

协
调

联
动

的
机

制
还

有

待
加

强
。

河
长

公
示

牌
维

护
管

理
不

到
位

，
部

分
公

示
牌

存
在

破

损
现
象
，
人
员
变
动
没
有
及
时
更
新
。

区
河

长
办

持
续

督
促

街
居

河
长

、
副

河
长

单
位

履
职

尽
责

，

强
化

部
门
、
属
地
工
作
合
力
；

区
河

长
办

不
定

期
督

促
涉

河
属

地
做

好
河

长
公

示
牌

更
新

、

维
护

，
并

及
时

安
排

人
员

同
步

调
整

省
决

策
系

统
里

相
应

河

长
公

示
牌
信
息
。

二
、

水
资

源
保
护

问
题

1、
节
水
意
识
仍
需
提
升

城
镇
居
民
的
节
水
意
识
薄
弱
，
节
水
、
洁
水
宣
传
仍
需
强
化
。

结
合

“
世

界
水

日
”

、
“

中
国

水
周

”
，

每
年

3
月

22
日

，

区
农

林
水

务
局

（
水

务
科

、
河

长
制

工
作

科
）

联
合

相
关

部

门
和

属
地

，
在

辖
区

内
定

期
开

展
水

法
以

及
河

长
制

宣
传

活

动
，

现
场

发
放

宣
传

手
册

、
宣

传
物

品
等

，
进

一
步

提
高

群

众
节

水
、
护
水
意
识
。

三
、

水
域

岸
线
管

控
问

题

1 、
生
态
岸
线
比
例
较
低

小
板

桥
河

河
道

两
岸

常
水

位
下

已
全

部
修

建
浆

砌
石

和
生

态
砖

直

立
堤

岸
，

常
水

位
以

上
部

分
段

设
生

态
护

坡
，

生
态

岸
线

比
例

较

低
。

为
确

保
防
洪
安
全
，
城
区
河
流
多
为
硬
质
护
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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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项

主
要

问
题

及
成
因

简
要

剖
析

实
施

情
况

四
、

水
污

染
防
治

问
题

1 、
雨
污
合
流
问
题
尚
存

瑶
海

区
小

板
桥

河
在

综
合

治
理

中
，

基
本

完
成

入
河

排
污

口
截

排

任
务

。
但

瑶
海

区
老

城
区

占
比

较
大

，
仍

有
老

旧
小

区
存

在
合

流

制
排
水
情
况
。

通
过

老
旧

小
区

改
造

、
排

水
户

整
改

、
调

蓄
池

项
目

、
积

涝

点
整

治
、

管
网

清
淤

及
养

护
、

排
水

系
统

雨
污

混
接

改
造

工

程
等

，
近
年
来
，
瑶
海
区
水
质
一
直
保
持
稳
定
达
标
；

20
23

年
1-
12

月
，

瑶
海

区
5个

水
质

考
核

断
面

均
值

均
达

到
Ⅳ

类
水

考
核

标
准

，
其

中
南

淝
河

合
钢

二
厂

下
游

、
长

江
东

大

街
与

南
淝

河
交

叉
口

、
二

十
埠

河
瑶

海
区

出
境

、
小

板
桥

河

入
二

十
埠
河
口
等
4处

断
面
达
到
Ⅲ
类
水
标
准
；

20
24

年
1-
7
月

，
瑶

海
区

5
个

水
质

考
核

断
面

均
值

均
达

到

Ⅳ
类

水
考

核
标

准
，

其
中

南
淝

河
合

钢
二

厂
下

游
、

长
江

东

大
街

与
南

淝
河

交
叉

口
、

二
十

埠
河

瑶
海

区
出

境
等

3
处

断

面
达

到
Ⅲ
类
水
标
准
。

五
、

水
环

境
治
理

问
题

1、
存

在
城

市
地

表
径

流

污
染
现
象

存
在
城
市
地
表
径
流
污
染
现
象

近
年

来
，

瑶
海

区
持

续
加

强
沿

街
店

面
管

理
，

着
力

减
少

面

源
污

染
；

同
时

，
通

过
常

态
化

开
展

管
网

清
淤

、
积

极
谋

划

河
道

清
淤

项
目

等
措

施
，

旨
在

进
一

步
减

少
由

河
道

底
泥

或

管
网

内
污
染
物
造
成
的
水
体
污
染
。

六
、

水
生

态
修
复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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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项

主
要

问
题

及
成
因

简
要

剖
析

实
施

情
况

1 、
生

物
多

样
性

有
待

提

高

随
着

瑶
海

区
人

口
增

大
和

经
济

活
动

频
繁

，
生

态
系

统
受

干
扰

程

度
和

水
生

生
物

多
样

性
受

威
胁

程
度

与
日

俱
增

，
一

定
程

度
影

响

水
生
生
物
多
样
性
。

目
前

瑶
海

区
河

流
鱼

类
水

生
生

物
多

样
性

已
达

标
，

无
需

增

殖
放

流
。

七
、

执
法

监
督
问

题

1 、
联

防
联

控
机

制
有

待

深
入
落
实

瑶
海

区
小

板
桥

河
执

法
监

管
涉

及
水

利
、

生
态

环
境

、
自

然
资

源
、

住
建

、
农

业
、

林
业

、
交

通
等

相
关

部
门

，
存

在
多

头
管

理

现
象

，
监

管
难

以
形

成
合

力
，

监
管

效
率

相
对

较
低

；
河

流
动

态

监
管
能
力
不
足
，
信
息
互
通
存
在
壁
垒
，
无
法
实
现
实
时
共
享
。

针
对

整
改

缓
慢

的
排

水
户

，
瑶

海
区

坚
持

运
用

“
河

长
+警

长

+ 检
察

长
”

机
制

，
约

谈
企

事
业

单
位

主
体

，
对

持
续

敷
衍

整

改
的

排
水
户
，
交
由
执
法
部
门
严
肃
处
罚
；

通
过

查
看

区
级

自
建

的
巡

河
系

统
，

可
有

效
掌

握
街

居
河

长

巡
河

情
况
，
实
现
动
态
监
管
；

目
前

，
瑶
海
区
河
流
每
日
水
质
情
况
已
实
现
及
时
共
享
。

2 、
执

法
监

管
能

力
有

待

加
强
。

河
流

管
理

保
护

执
法

队
伍

人
员

少
、

经
费

不
足

、
手

段
单

一
、

力

量
弱

，
日

常
监

管
有

待
加

强
。

河
长

制
工

作
经

费
相

对
不

足
，

基

层
管
护
设
备
缺
乏
。
涉
河
监
管
信
息
化
手
段
不
够
、
能
力
不
足
。

自
20
20

年
9月

以
来

，
区

河
长

办
坚

持
组

织
人

员
不

定
期

开
展

暗
访

巡
河

，
持

续
督

促
街

居
河

长
履

职
尽

责
，

进
一

步
强

化

“
四

乱
”
问
题
整
改
成
效
；

不
定

期
督

促
各

涉
河

属
地

及
时

更
新

河
长

信
息

，
持

续
做

好

河
长

公
示
牌
更
新
维
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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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2

上
一
轮
“
一
河
一
策

”
目
标
指
标
达

成
情
况

分
类

河
流
控
制
性
指
标

类
型

阶
段
目
标

达
到
情
况

20
21

20
22

20
23

（
一
）
水
资
源
保
护

1、
用
水
总
量

面
上
型

符
合
合
肥
市
市
区
要
求

符
合
合
肥
市
市
区
要

求

（
二
）
水
域
岸
线
管
护

1、
管
理
范
围
划
定
成
果
执
行
率

（
1）

界
桩
、
界
碑
、
公
告
牌
完
好
率
（
%
）

河
流
型

10
0

10
0

10
0

10
0%

（
2 ）

违
规
侵
占
管
理
范
围
程
度

河
流
型

一
般

一
般

一
般

无
新
增

2、
岸
线
功
能
分
区
管
理
执
行
率
（
%
）

河
流
型

60
80

10
0

未
进
行
分
区

（
三
）
水
污
染
防
治

1 、
城
镇
生
活
垃
圾
无
害
化
处
理
率
（
%
）

面
上
型

10
0

10
0

10
0

10
0%

（
四
）
水
环
境
治
理

1、
控
制
断
面
水
质
达
标
比
例
（
%
）

河
流
型

10
0

10
0

10
0

10
0%

2、
城
市
黑
臭
水
体
水
体
消
除
比
例

面
上
型

10
0

10
0

10
0

10
0%

（
五
）
水
生
态
修
复

1 、
水
系
连
通
性

河
流
型

良
好

良
好

良
好

良
好

2、
生
态
流
量
满
足
程
度

河
流
型

满
足

满
足

满
足

满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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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3

上
一
轮
“
一
河
一
策

”
任
务
措
施
落

实
情
况

类
别

序
号

措
施
名
称

措
施
内
容

实
施
情
况

（
一
）
组
织
体

系
建
设

1
健
全
工
作
机
制

完
善
公
众
监
督
举
报
反
馈
机
制
，
鼓
励
引
导

社
会
组
织
和
公
众
参
与
河
流
管
护
，
完
善
河

长
制
会
议
制
度
、
督
查
暗
访
、
信
息
共
享
、

联
席
会
议
等
制
度
。
强
化
跨
界
河
流
联
防
联

控
，
建
立
联
合
河
长
制
，
完
善
部
门
协
同
、

多
方
协
作
工
作
机
制
，
进
一
步
落
实
“河

长

+ 检
察
长
” 、

河
警
长
制
。

保
持
河

长
公

示
牌

上
河

长
（

河
长
办

）
电

话
信

息
实

时
更

新
，
确

保
时

刻
接
受
群
众
监
督
；

组
织
人
员
不
定
期
开
展
暗
访
巡
河
，
及
时
发
现
问
题
并
转
办
至
各
相
关

责
任
单
位
；

进
一
步
完
善
信
息
共
享
机
制
，
确
保
每
日
水
质
数
据
实
现
及
时
共
享
；

与
庐
阳

区
、

包
河

区
、

新
站

区
、
肥

东
县

等
相

邻
县

区
，

分
别
建

立
跨

界
河
流
联
合
河
长
制
；

及
时
建
立
“
河
长
+ 检

察
长
”
、
“
河
长
+ 警

长
”
机
制
，
不
定
期
组
织

检
察
长
召
开
雨
污
混
接
整
改
约
谈
会
，
推
动
问
题
大
排
水
户
整
改
。

2
强
化
河
湖
管
护

责
任
落
实

持
续
完
善
组
织
体
系
，
推
进
河
长
制
责
任
体

系
延
伸
覆
盖

所
在
流

域
农

村
水

系
和

小
微

水
体

。
明

确
协

助
单

位
、
相
关
河
长
及
有
关

单
位
的
“ 一

河
一
策
” 实

施
职
责
，
落
实
河
长

履
职
规
范
，
夯
实
巡
河
责
任
制
，
强
化
河
长

履
职
尽
责
。
河
长
人
员
调
整
，
及
时
做
好
工

作
交
接
。

不
定
期

开
展

小
微

水
体

、
黑

臭
水
体

排
查

，
确

保
辖

区
所

有
水
体

应
管

尽
管
；

持
续
督
促
副
河
长
单
位
、
各
街
居
河
长
履
职
尽
责
；

每
年
定

期
组

织
河

长
制

培
训

班
一
次

，
进

一
步

提
高

街
居

河
长
履

职
能

力
；

持
续
做
好
河
长
公
示
牌
信
息
动
态
调
整
；

待
市
级

河
湖

长
制

工
作

交
接

制
度
印

发
后

，
及

时
制

定
区

级
河
长

制
工

作
交
接
制
度
。

3
进
一
步
完
善
河

长
制
基
础
工
作

完
善
“一

河
一
档
”，

动
态
更
新
河
长
公
示

牌
，
推
进
河
长
制
电
子
公
示
牌
的
建
设
与

使
用
。

及
时
做
好
“
一
河
一
档
”
填
报
以
及
河
长
公
示
牌
信
息
的
动
态
更
新
。

4
完
善
公
众
监
督

举
报
反
馈
机
制

完
善
社
会
公
众
参
与
机
制
，
建
设
监
督
载

体
，
畅
通
监
督
举
报
渠
道
，
引
入
并
规
范
第

三
方
监
督
、
评
估
，
强
化
社
会
监
督
，
激
励

广
大
群
众
积
极
参
与
水
利
监
督
。

保
持
河

长
公

示
牌

上
河

长
电

话
及
监

督
举

报
电

话
及

时
更

新
、
每

年
定

期
在
区

政
府

网
站

公
布

各
级

河
长
名

单
，

确
保

更
多

途
径

接
受
公

众
监

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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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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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水
资
源

保
护

1
提
高
水
资
源
保

障
能
力

按
照
“统

一
调
配
、
多
源
互
济
”的

要
求
，
采

取
“ 充

分
挖
掘
地
表
水
、
加
大
利
用
非
常
规

水
”的

水
资
源
开
发
利
用
方
式
，
合
理
配
置

水
资
源
，
优
化
调
整
供
水
结
构
，
实
施
多
水

源
供
水
，
保
障
供
水
安
全
。

加
大

朱
砖

井
、

钟
油

坊
等
2 个

污
水

处
理

厂
的

尾
水

综
合

利
用

，
优

化

供
水
结
构
。

2
持
续
推
进
各
领

域
节
水

强
化
推
进
企
业
节
水
改
造
，
加
大
非
常
规
水

源
利
用
，
提
升
污
水
处
理
能
力
和
标
准
，

建
设
再
生
水
利
用
设
施
，
提
高
再
生
水
利

用
率
。

加
强
节

水
型

社
会

建
设

，
推

进
钟
油

坊
污

水
处

理
厂

配
套

设
施
建

设
，

提
高
再
生
水
利
用
率
。

（
三
）
水
域
岸

线
管
护

1
更
新
完
善
管
理

范
围
标
识
标
牌

规
范
界
桩
界
碑
埋
设
，
及
时
修
复
损
坏
的

界
桩
界
碑
。
在
更
新
河
长
公
示
牌
时
，
标
注

小
板
桥
河
管
理
范
围
信
息
，
在
显
著
位
置
设

置
管
理
范
围
信
息
公
告
牌
。

及
时
更
新
完
善
河
长
公
示
牌
信
息
，
确
保
公
示
牌
位
置
方
便
易
找
。

2
持
续
实
施
岸
线

突
出
问
题
整
治

按
照
《
水
利
部
办
公
厅
关
于
深
入
推
进
河
湖

“清
四
乱
”常

态
化
规
范
化
的
通
知
》
要
求
，
针

对
侵
占
岸
线
现
象
、
不
符
合
岸
线
分
区
管
控

要
求
的
区
域
，
常
态
化
开
展
乱
占
、
乱
采
、

乱
堆
、
乱
建
等
行
为
的
清
理
整
治
行
动
。
建

立
长
效
机
制
，
加
强
监
管
力
度
，
严
禁
违
法

侵
占
岸
线
的
各
类
活
动
。

持
续
做
好
“
四
乱
”
问
题
排
查
、
整
治
。

（
四
）
水
污
染

防
治

1
强
化
水
质
目
标

管
理

根
据
水
污
染
防
治
工
作
部
署
，
强
化
水
功
能

区
监
督
管
理
，
强
化
地
表
水
考
核
断
面
水

质
目
标
管
理
。

根
据
水

质
目

标
要

求
，

提
高

巡
河
质

量
，

加
密

巡
河

频
次

，
加
强

河
道

保
洁
，

深
入

推
进

住
宅

小
区

、
企
事

业
单

位
等

排
水

户
雨

污
混
接

问
题

整
改
，

积
极

谋
划

老
旧

小
区

改
造
、

河
道

清
淤

等
项

目
，

及
时
进

行
水

质
超
标

预
警

，
进

一
步

提
高

辖
区

5
条

河
流

水
质

，
确

保
水

质
稳

定
达

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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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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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
高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能
力

完
成
市
政
雨
污
错
接
混
接
点
治
理
、
破
旧
管

网
修
复
改
造
和
雨
污
分
流
改
造
，
基
本
做
到

污
水
管
网
全
覆
盖
，
生
活
污
水
全
收
集
、

全
处
理
。

持
续
开

展
雨

污
管

网
混

接
、

错
接
整

改
，

加
大

破
旧

管
网

修
复
力

度
，

深
入
实

施
住

宅
小

区
、

企
事

业
单
位

等
排

水
户

雨
污

分
流

改
造
，

加
强

积
涝
点
整
治
，
确
保
排
口
旱
季
无
流
水
、
汛
期
污
染
强
度
较
低
。

3
提
升
城
镇
生
活

垃
圾
处
理
水
平

完
善
垃
圾
分
类
收
运
体
系
，
推
进
生
活
垃
圾

从
源
头
减
量
，
规
范
生
活
垃
圾
无
害
化
处
理

设
施
建
设
和
运
行
监
管
，
实
现
城
镇
生
活
垃

圾
减
量
化
、
无
害
化
、
资
源
化
。

持
续
推
进
垃
圾
分
类
，
加
强
生
活
垃
圾
无
害
化
处
理

4
落
实
水
污
染
联

防
联
控
机
制

水
利
、
生
态
环
境
、
住
建
、
农
业
等
多
部
门

定
期
开
展
联
合
防
控
，
严
格
源
头
防
控
，
加

强
会
商
协
作
，
强
化
监
测
预
警
，
协
调
解
决

问
题
，
形
成
监
管
合
力
，
及
时
有
效
防
范

和
处
置
水
污
染
事
件
。

区
河
长

办
联

合
住

建
、

环
保

、
园
管

、
商

务
、

教
体

等
行

业
主
管

部
门

及
相
关

属
地

，
持

续
推

进
辖

区
内
问

题
排

水
户

整
改

，
进

一
步
提

高
入

河
水
质
；

加
强
水
质
监
测
预
警
，
确
保
水
质
稳
定
达
标
。

（
五
）
水
环
境

治
理

1
持
续
推
进
河
道

水
质
达
标

依
据
水
体
达
标
建
设
方
案
，
全
面
摸
排
河
流

污
染
源
调
查
，
20
23

年
组
织
实
施
河
道
污

染
治
理
，
20
23

年
瑶
海
区
小
板
桥
河
水
质

稳
定
保
持
为
Ⅳ

类
。

根
据

市
水

防
办

通
报

，
20
23

年
，

瑶
海

区
5个

水
质

考
核

断
面

均
值

均

达
到

Ⅳ
类

水
考

核
标

准
，

其
中

南
淝

河
合
钢

二
厂

下
游

、
长

江
东

大
街

与
南
淝

河
交

叉
口

、
二

十
埠

河
瑶
海

区
出

境
、

小
板

桥
河

入
二
十

埠
河

口
等
4 处

断
面
达
到
Ⅲ
类
水
标
准
。

2
城
镇
面
源
污
染

治
理

加
强
流
域
初
期
雨
水
污
染
治
理
，
深
入
排

查
、
完
善
流
域
内
污
水
、
雨
水
管
网
，
建
设

一
批
初
期
雨
水
调
蓄
设
施
，
削
减
城
镇
面
源

污
染
，
推
进
河
流
水
质
达
标
。
20
23

年
，

推

进
小

板
桥
河

初
期

雨
水

调
蓄

等
工

程
建

设
。

目
前

，
瑶

海
区

南
淝

河
、

二
十

埠
河

、
小

板
桥

河
以

及
板

桥
河

等
4座

调
蓄
池
均
已
投
入
运
营
，
削
减
污
染
物
效
益
明
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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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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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实
施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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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水
生
态

修
复

1
优
化
河
湖
水
系

连
通
和
生
态
用

水
调
度

以
现
有
自
然
河
湖
水
系
、
调
蓄
工
程
和
排
涝

工
程
为
依
托
，
保
持
生
态
水
位
，
减
少
控
制

性
工
程
对
水
生
生
物
的
影
响
。
推
进
水
系
连

通
工
程
建
设
实
施
，
在
优
先
保
证
应
急
备
用

水
源
供
水
和
生
态
需
水
量
的
情
况
下
，
持
续

优
化
区
域
河
湖
水
系
连
通
。

瑶
海
区
河
道
日
常
补
水
以
上
游
及
区
内
污
水
处
理
厂
尾
水
补
水
为
主
；

配
合
上
级
做
好
“
引
江
济
淮
”
等
水
源
调
度
工
作
。

2
维
护
水
生
生
物

多
样
性

持
续
加
强
增
殖
放
流
，
提
高
水
生
生
物
多

样
性
。

目
前
瑶
海
区
河
流
鱼
类
水
生
生
物
多
样
性
已
达
标
，
无
需
增
殖
放
流

3
推
进
河
湖
健
康

评
价
和
幸
福
河

湖
示

范
建

设

定
期
组
织
开
展
湖
区
资
源
现
状
调
查
和
健
康

评
价
，
逐
步
建
立
河
湖
健
康
档
案
，
实
行
动

态
管
理
，
以
此
为
基
础
，
对
标
幸
福
示
范
河

湖
建
设
评
价
标
准
，
大
力
推
进
幸
福
河
湖
示

范
建
设
，
积
极
争
创
幸
福
河
湖
。

20
22

年
，

委
托

第
三

方
完

成
二

十
埠

河
、

板
桥

河
、

小
板

桥
河

等
3条

河
流
的
健
康
评
价
报
告
编
制
；

目
前
，
正
委
托
第
三
方
开
展
小
板
桥
河
市
级
幸
福
河
湖
方
案
编
制
。

(七
)执

法
监

管

1
完
善
河
湖
长
制

组
织
体
系

进
一
步
明
确
管
护
责
任
主
体
，
推
进
常
态
化

巡
查
；
设
置
河
湖
管
护
员
进
行
日
常
管
护
。

加
强
河
长
制
工
作
机
构
能
力
建
设
和
巡

（
护
）
河
队
伍
建
设
，
建
立
健
全
“河

长
湖
长

+河
长
办
+部

门
+巡

（
护
）
河
员
”的

河
湖

长
制
运
行
机
制
。

街
居
河
长
开
展
常
态
化
巡
河
，
今
年
以
来
，
已
累
计
巡
河
13
21
次
；

区
河
长

办
组

织
人

员
开
展

不
定

期
暗

访
巡
河

，
今

年
以
来

，
已

发
现

并

通
报
问
题
21
5 处

，
截
至
目
前
，
已
完
成
整
改
20
8 个

；

不
定
期

牵
头

区
级

相
关
部

门
和

属
地

开
展
联

合
巡

河
走
河

，
精

准
查

找

问
题
、
分
析
水
质
超
标
原
因
。

2
进
一
步
完
善
河

长
履
职
机
制

完
善
“ 河

长
+ 检

察
长
” 、

“ 河
长
+ 警

长
” 等

机

制

充
分
发

挥
府

检
联

动
作

用
，

不
定
期

联
合

区
检

察
院

开
展

问
题
大

排
水

户
整
改
约
谈
会
，
推
动
问
题
整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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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
一
步
推
动
部

门
协
同
和
区
域

联
动

完
善
对
河
长
会
议
成
员
单
位
考
核
、
述
职
等

机
制
，
用
好
河
湖
长
制
生
态
检
察
官
工
作
机

制
，
督
促
部
门
落
实
河
湖
长
制
各
项
任
务
，

推
进
河
湖
管
护
步
入
制
度
化
、
法
治
化
轨

道
。
设
置
跨
县
区
河
湖
交
界
点
的
水
质
监

测
，
建
立
相
对
应
的
奖
惩
机
制
，
完
善
上
下

游
、
左
右
岸
河
湖
管
护
责
任
。

各
副
河

长
单

位
及

涉
河

属
地

，
每
年

定
期

开
展

河
长

履
职

情
况
述

职
报

告
；

对
河
道
开
展
常
态
化
水
质
监
测
、
汛
期
（
水
质
异
常
情
况
）
加
密
监
测

4
加
大
河
湖
管
理

保
护
投
入

进
一
步
加
大
河
湖
长
制
工
作
经
费
和
治
理

管
理
保
护
经
费
的
投
入
，
切
实
落
实
河
湖
管

护
经
费
，
建
立
日
常
管
护
制
度
，
切
实
保
障

推
进
河
湖
长
制
各
项
举
措
全
面
见
效
，
长
效

管
护
取
得
实
效
；
完
善
河
湖
管
理
信
息
管
理

系
统
，
建
立
和
完
善
河
长
信
息
、
河
湖
状

况
、
河
湖
管
护
绩
效
数
据
库
，
构
建
互
联
互

通
、
信
息
共
享
、
运
转
高
效
的
管
理
平
台
。

区
级
自

建
的

河
长

制
河

湖
信

息
管
理

平
台

可
用

于
记

录
街

居
河
长

日
常

巡
河
的

时
段

、
轨

迹
以

及
上

传
巡
河

发
现

的
问

题
等

，
便

于
更
好

地
掌

握
街
居
河
长
巡
河
情
况
。

5
进
一
步
畅
通
公

众
参
与
渠
道

推
广
“ 河

湖
长
制
+ 生

态
护
河
员
” 模

式
，
聘

用
辖
区
热
心
居
民
担
任
“生

态
+护

河
员
”，

充
实
河
湖
管
护
力
量
。
广
泛
动
员
社
会
各
界

力
量
参
与
推
进
幸
福
河
湖
建
设
，
打
通
河

湖
管
护
“ 最

后
一
公
里
” 。

拟
联
合
团
委

等
部
门
成
立
河
长
制
志
愿
服
务
队
，
引
导
更
多
政
府
部
门

及
团
体
参
与

河
流
管
护
，
宣
传
河
流
保
护
知
识
，
以
期
带
动
更
多
公
众

参
与
其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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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在问题

（一）水资源保护

节水意识仍需提升：瑶海区通过开展一系列水情宣传与节水教

育活动，节水减排意识已逐渐形成，但实际社会活动中水资源浪费

现象还屡见不鲜，节水意识尚未转化为节水行为准则，节水、洁水

宣传仍需强化。

（二）水域岸线管护

岸线突出问题整治：针对侵占岸线现象、不符合岸线分区管控

要求的区域，常态化开展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行为的清理整

治行动。

（三）水污染防治

存在大水量截流排口：小板桥河长江东路桥上游 5米右岸排口

每日截流生活污水量 1200t，截流的生活污水会在雨后与雨水一起排

入小板桥河，对小板桥河水质造成较大影响。

该排口汇水范围为北至长江东路，东至小板桥河，西至龙岗

路，南至长江东路，汇水面积 0.02km2，经排查汇水范围内共有琥珀

名城沁园、琥珀名城茗园、琥珀名城和园、琥珀名城小学、合家福

（琥珀名城店）存在雨污混接、错接等问题。

部分企事业和住宅小区存在雨污混接、错接问题：汇水范围内

的华凌锦苑、圣地雅阁、丽水天锦苑、皇马花园二期C组团、合肥

第十中学等多个企事业和住宅小区存在雨污混接、错接等问题，导

致部分生活污水进入雨水管道最终进入小板桥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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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环境治理

水质不稳定：①年度达标情况分析：小板桥河入二十埠河河口

市考断面 2021年年均值未达到“十四五”Ⅳ类水目标，其主要超标

因子为氨氮，超标倍数分别为 1.09、1.16。2022年、2023年年度均

值水质均值均已达到“十四五”Ⅳ类水目标。

②月度达标情况分析：2021年断面水质对比“十四五”目标

值，超标月份为1-8月以及11月。其中化学需氧量于6月、8月、11月

超标，超标倍数分别为1.50、1.43、1.23；氨氮于1-5月、7月、8月超

标，超标倍数分别为1.49、2.53、2.37、1.07、1.35、1.45、1.31；总

磷于1月、2月超标，超标倍数分别为1.10、1.33。2022年断面水质对

比“十四五”目标值，超标月份为2月，主要超标因子为化学需氧

量，超标倍数为1.07。2023年断面水质月均值达到“十四五”Ⅳ类

水目标。

③根据对小板桥河近三年水质的年度及月度分析，小板桥河个

别月份水质达到Ⅴ、劣Ⅴ类，主要超标因子为氨氮、总磷，小板桥河

水质尚未实现稳定达标，水质状态不稳定。

表 2-1 小板桥河入二十埠河河口市控断面水质数据表

年份 月份
高锰酸

盐指数
COD 氨氮 总磷

水质类

别

“十四五”目

标达标情况

2021

1月

-

手工断流 2.24 0.33 劣Ⅴ 超标

2月 25 3.80 0.40 劣Ⅴ 超标

3月 19 3.55 0.30 劣Ⅴ 超标

4月 18 1.61 0.17 Ⅴ 超标

5月 18 2.03 0.20 劣Ⅴ 超标

6月 45 0.48 0.18 劣Ⅴ 超标

7月 29 2.17 0.22 劣Ⅴ 超标

8月 43 1.97 0.20 劣Ⅴ 超标

9月 26 1.01 0.12 Ⅳ 达标

10月 29 0.87 0.11 Ⅳ 达标

11月 37 0.43 0.07 Ⅴ 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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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月份
高锰酸

盐指数
COD 氨氮 总磷

水质类

别

“十四五”目

标达标情况

12月 28 0.72 0.07 Ⅳ 达标

2021年均值 - 29 1.74 0.20 Ⅴ 超标

“十四五”

目标
10 30 1.5 0.3 Ⅳ /

2022

1月 6.7 27 0.43 0.067 Ⅳ 达标

2月 6.4 32 0.46 0.073 V 超标

3月 6.5 29 0.31 0.049 Ⅳ 达标

4月 7.0 21 0.52 0.088 Ⅳ 达标

5月 7.2 23 0.91 0.136 Ⅳ 达标

6月 6.5 28 0.53 0.106 Ⅳ 达标

7月 7.4 18 0.35 0.109 Ⅲ 达标

8月 7.4 19 0.29 0.125 Ⅲ 达标

9月 4.8 18 0.15 0.073 Ⅲ 达标

10月 5.4 20 0.94 0.171 Ⅲ 达标

11月 5.5 16 0.99 0.140 Ⅲ 达标

12月 4.8 19 0.80 0.216 Ⅳ 达标

2022年均值 6.3 23 0.53 0.103 Ⅳ 达标

“十四五”

目标
10 30 1.5 0.3 Ⅳ /

2023

1月 7.4 18 0.34 0.084 Ⅳ 达标

2月 8.0 20 0.54 0.100 Ⅳ 达标

3月 7.3 28 0.33 0.092 Ⅳ 达标

4月 5.1 20 0.45 0.130 Ⅲ 达标

5月 5.6 14 0.24 0.155 Ⅲ 达标

6月 4.7 22 0.28 0.136 Ⅳ 达标

7月 5.4 21 0.82 0.219 Ⅳ 达标

8月 5.3 19 0.34 0.122 Ⅲ 达标

9月 5.7 20 0.68 0.227 Ⅳ 达标

10月 4.6 18 0.27 0.123 Ⅲ 达标

11月 4.2 18 0.14 0.074 Ⅲ 达标

12月 4.9 20 0.31 0.059 Ⅲ 达标

2023年均值 5.7 20 0.40 0.127 Ⅲ 达标

“十四五”

目标
10 30 1.5 0.3 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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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生态修复

生物多样性有待提高：随着瑶海区人口增大和经济活动频繁，

生态系统受干扰程度和水生生物多样性受威胁程度与日俱增，一定

程度影响水生生物多样性。

生态流量不满足：根据对现场调查，小板桥河上游段水位不

足，主要原因是小板桥河由降雨雨水和新站区于湾污水处理厂对其

进行补水，无其他补水来源，因此导致小板桥河生态流量不足。

（六）执法监管

公众参与度不够：尽管瑶海区已开展了一系列河湖管理行动，

但相关信息的传递和普及还不够广泛，导致部分居民对河长制及相

关政策认知不足。虽然瑶海区尝试通过志愿服务队等形式引导公众

参与河湖管理，但这些渠道依然较为有限，未能充分调动广大居民

的积极性；公众参与河湖管理缺乏足够的激励措施，如表彰、奖励

等，这减弱了居民主动参与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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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节

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认真落实“重

在保护、要在治理”以及“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要求。以水

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为硬约束，严格水资源消耗总量与强度双控；

以水资源高效循环利用为前提，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以合理调配

水源为重点，平衡生活、生产、生态需求；以保障供水安全为目

标，完善供水基础设施；以完善水供求调控机制为保障，提升需水

供水管理水平。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持续深化河湖长制，

加快推进河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河湖长制从“有名有

责”到“有能有效”，加快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目

标。

（二）基本原则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的理念，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统筹协调河湖管理保护

与开发利用，促进河湖休养生息，维护河湖生态功能，为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支撑。

——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针对河湖实际和流域特点，全

面梳理河湖管理范围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剖析问题原因，细化工作

目标，明确重点任务，实化工作举措，因河因湖施策。

——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统筹兼顾流域社会经济发展和

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与水生态保护的要求，统筹上下游、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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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干支流、水陆域关系，对显著提升河湖健康水平、基础条件好

的管理保护措施，重点部署、优先安排。

——坚持近远结合、综合治理。按轻重缓急，有效衔接近远期

治理措施。综合供水安全、生态安全和水环境质量安全，突出以河

保湖、以支保干，实行标本兼治、系统治理。

（三）管控范围

“一河一策”实施方案管控范围均为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

理与保护范围。根据《瑶海区南淝河、板桥河、二十埠河、小板桥

河等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方案》的批复（瑶政秘〔2020〕13号），瑶

海区小板桥河管理范围总长 14.36km，其中左岸 6.85km，右岸

7.51km。无堤防段以河道开口线为河道管理范围线。有堤防段以堤

防外坡脚线 20m作为河道管理范围线。

（四）实施周期

本次实施现状水平年为 2023年，方案实施周期为 2024年~202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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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体目标

按照有依据、可量化和能考核的原则，提出水资源保护、水域

岸线管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五大任务的分项

目标和主要控制性指标，作为市级河长考核主要依据。

（一）水资源保护

——至 2026年，用水总量控制在年度分配指标范围内。

（二）水域岸线管护

水域岸线管护控制性指标需从岸线划界率等方面进行考核。

——至 2026年，界桩、界碑、公告牌完好率 100%。

——至 2026年，河湖“四乱”排查整治率达到 100%。

（三）水污染防治

水污染防治控制性指标主要从入河排口排查整治、城镇垃圾无

害化处理等方面进行考核。

——至 2026年，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率达到 100%。

（四）水环境治理

结合瑶海区板桥河河长考核的任务与要求，水环境治理控制性

指标拟从控制断面水质、农村生活污水等方面进行考核。

——至 2026年，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 100%。

——至 2026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100%。

（五）水生态修复

主要从水系连通性、幸福河湖等方面进行考核。

——至 2026年，瑶海区板桥河水系连通性良好。

——至 2026年，完成小板桥河幸福河湖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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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任务与措施

（一）水资源保护

广泛开展节水宣传：创新节水宣传形式，加大节水宣传力度，

结合“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

“节水合肥行”等开展形式多样的节水宣传和节水护水志愿服务活

动，推进节水教育社会实践基地建设工作。

（二）水域岸线管护

持续实施岸线突出问题整治：按照《水利部办公厅关于深入推

进河湖“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的通知》要求，针对侵占岸线现象、

不符合岸线分区管控要求的区域，常态化开展乱占、乱采、乱堆、

乱建等行为的清理整治行动。建立长效机制，加强监管力度，严禁

违法侵占岸线的各类活动。

专栏一 水域岸线管护重点措施

常态化开展河湖“清四乱”：按照《水利部办公厅关于深入推

进河湖“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的通知》要求，针对侵占岸线现象、

不符合岸线分区管控要求的区域，常态化开展乱占、乱采、乱堆、

乱建等行为的清理整治行动。建立长效机制，加强监管力度，严禁

违法侵占岸线的各类活动。

（三）水污染防治

补齐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短板，全面加强城镇污水收集、处理设

施建设。完善老旧城区雨水、污水管网，实施雨季溢流点综合整

治。



5、任务与措施

36

专栏二 水污染防治重点措施

①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对猪鬃厂、华府嘉园、文明大院、金地

苑、方庙派出所宿舍、玉兰苑、钢西生活区等老旧小区实施整治，

完善小区雨污排水等。该工程的实施可解决小板桥河汇水范围内部

分住宅小区存在雨污混接、错接等问题

②城中村三年（2023-2025）攻坚计划。对张洼城中村、瓜子厂

地块、站塘城中村 F地块、和平路小朱岗城中村、赵仓坊城中村、

红光菜市场周边等区域实施三年攻坚计划。

③瑶海区中心城区城市更新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主要建设内

容为小区内部阳台排水分类收集处理，针对雨污水管网混接、错接

点、管网渗水进行雨污分流改造设计，新建智慧排水系统，加装防

涝防淹设施，针对地下空间出入口易倒灌进行改造设计及相关附属

设施建设与改造等。该工程的实施可以解决长江东路桥上游 5米右

岸大水量截流排口生活污水入河问题。

④二十埠河流域 EOD项目。对二十埠河及其支流小板桥流域

内老旧病害管道进行提标改造，避免生活污水漏排。对沿岸 4个问

题排口涉及的 31个老旧小区进行雨污分流改造，避免汛期污水随雨

水直排入河。

⑤合肥第十中学雨污分流整改。主要建设内容为合肥市第十中

学室外雨污混接管道整治，实现严格的雨污分流，雨水接雨水，污

水及其它废水接污水，空调凝结水改为断接至绿化或条件不足时通

过增加水封井等措施间接接至污水井；增设屋顶雨水溢流口；新增

2座化粪池等工程。



5、任务与措施

37

（四）水环境治理

持续推进河道水质达标：对二十埠河与支流小板桥河、广德路

明渠部分河段以及沿岸部分坑塘进行清淤疏浚，保证瑶海区小板桥

河水质稳定保持为Ⅳ类。

（五）水生态修复

推进幸福河湖示范建设：定期组织开展河流资源现状调查和健

康评价，逐步建立河湖健康档案，实行动态管理，以此为基础，对

标幸福示范河湖建设评价标准，大力推进幸福河湖示范建设，积极

争创幸福河湖，保障小板桥河的生物多样性。

生态补水方案：根据《合肥市南淝河、十五里河水系生态补水

实施方案》，通过引用淠河灌区上游佛子岭、磨子潭、响洪甸、白

莲崖四大水库弃水，经淠河总干渠、滁河干渠至董铺、大房郢、蔡

塘水库调蓄后以及利用江水西引工程，对南淝河水系的南淝河干流

及其支流二十埠河（含小板桥河）等河道进行生态补水。

（六）执法监管

进一步畅通公众参与渠道：通过民间河（湖）长、企业河

（湖）长、河长+检察长等多元化方式巡河护河；每年组织社会志愿

者、群团组织参加河湖管护行动；保证河湖管理保护信息发布平

台、监督电话、手机 APP、网络举报平台等各种公众参与渠道畅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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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构建区委区政府统一领导、政府组织实施、部门分工协作、全

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以瑶海区河长制管理制度为协调机制，

理顺发展改革、农林水务、生态环境、城乡建设等区直部门业务关

系，明确部门职责，强化组织分工，通过建立完善日常议事制度、

信息沟通制度，加强部门间协调配合。要根据任务分工，将目标、

措施和工程项目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相关领

域、行业规划中，把河长制变为行之有效的行动依据，推动方案顺

利落实。

（二）严格考核问责

把河流管理保护任务的落实情况，河流水生态环境改善的成

效，群众满意度作为河长是否称职的考核指标，将考核结果作为地

方党政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对成绩突出的河湖长及

责任单位进行表彰奖励，对失职失责的严肃追责问责。完善考核机

制，上一级河长组织对下一级河长进行考核，加强干流各级党委、

政府落实河湖管护任务的监督考核。

（三）健全工作机制

完善部门协同、多方协作工作机制，相关部门密切协作配合，

按照职责分工抓好落实，合力推进河管理保护和河湖长制各项工

作。

深化“河（湖）长+检察长+警长”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检察监

督、公安执法职能作用，进一步强化河长办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



6、保障措施

39

的协作配合，着力构建区域协作、部门联动、打防结合、快速有力

的行政执法、刑事司法和检察监督新格局。

（四）强化要素保障

充分发挥公共财政在推行河长制中的主渠道作用，积极争取中

央财政支持，完善省、市、区级财政补助机制，发挥财政资金的引

导撬动作用。鼓励通过市场的方式，拓宽河湖长制项目投融资渠

道，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河湖治理。将“一河一策”确定的重点任务纳

入到国土空间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落实要素保障。

（五）强化社会监督

通过主要媒体动态向社会公告河长名单，在河岸边显著位置、

人员密集的村镇竖立河长公示牌，标明河长职责、河湖概况、管护

范围、管护目标、监督电话等内容，接受社会监督。聘请社会监督

员、第三方对河湖管理保护效果进行监督和评价。进一步做好宣传

舆论引导、河湖保护科普教育，提高全社会对河湖保护工作的责任

意识和参与意识，营造共建共管共享的浓厚氛围。



附
表
1

瑶
海

区
小

板
桥

河
“

一
河

一
策

”
（
20
24
-2
02
6年

）
问

题
清

单
表

分
项

主
要

问
题

及
成

因
简
要

剖
析

一
、
水

资
源

保
护
问

题

节
水
意
识
仍

需
提
升

瑶
海

区
通

过
开

展
一

系
列
水

情
宣

传
与

节
水

教
育
活

动
，

节
水

减
排

意
识
已

逐
渐

形
成

，
但

实
际
社

会
活

动
中

水
资

源
浪
费
现
象
还
屡
见
不
鲜
，
节
水
意
识
尚
未
转
化
为
节
水
行
为
准
则
，
节
水
、
洁
水
宣
传
仍
需
强
化
。

二
、

水
域

岸
线
管

护

岸
线
突
出
问

题
整
治

针
对

侵
占

岸
线

现
象

、
不
符

合
岸

线
分

区
管

控
要
求

的
区

域
，

常
态

化
开
展

乱
占

、
乱

采
、

乱
堆
、

乱
建

等
行

为
的

清
理
整
治
行
动
。

三
、

水
污

染
防
治

问
题

存
在
大
水
量

截
流
排
口

小
板

桥
河

长
江

东
路

桥
上

游
5
米

右
岸

排
口

每
日

截
流

生
活

污
水

量
12
00
t ，

截
流

的
生

活
污

水
会

在
雨

后
与

雨
水

一
起
排
入
小
板
桥
河
，
对
小
板
桥
河
水
质
造
成
较
大
影
响
。

该
排

口
汇

水
范

围
为

北
至

长
江

东
路

，
东

至
小

板
桥

河
，

西
至

龙
岗

路
，

南
至

长
江

东
路

，
汇

水
面

积
0.
02
km

2 ，

经
排

查
汇

水
范

围
内

共
有
琥

珀
名

城
沁

园
、

琥
珀
名

城
茗

园
、

琥
珀

名
城
和

园
、

琥
珀

名
城

小
学
、

合
家

福
（

琥
珀

名
城
店
）
存
在
雨
污
混
接
、
错
接
等
问
题
。

部
分

企
事

业
和

住
宅

小
区

存
在

雨
污

混
接
、
错
接

问
题

汇
水
范

围
内
的
华
凌
锦

苑
、
圣
地
雅
阁

、
丽
水
天
锦
苑

、
皇
马
花
园

二
期

C
组
团
、

合
肥
第
十
中
学

等
多
个
企
事
业

和
住
宅
小
区
存
在
雨
污
混
接
、
错
接
等
问
题
，
导
致
部
分
生
活
污
水
进
入
雨
水
管
道
最
终
进
入
小
板
桥
河

四
、

水
环

境
治
理

问
题

水
质
不
稳
定

根
据

对
小

板
桥

河
近

三
年

水
质

的
年

度
及

月
度

分
析

，
小

板
桥

河
个

别
月

份
水

质
达

到
Ⅴ
、

劣
Ⅴ
类

，
主

要
超

标
因

子
为
氨
氮
、
总
磷
，
小
板
桥
河
水
质
尚
未
实
现
稳
定
达
标
，
水
质
状
态
不
稳
定
。

五
、

水
生

态
修
复

问
题

生
物
多
样
性

有
待
提
高

随
着

瑶
海

区
人

口
增

大
和
经

济
活

动
频

繁
，

生
态
系

统
受

干
扰

程
度

和
水
生

生
物

多
样

性
受

威
胁
程

度
与

日
俱

增
，

一
定
程
度
影
响
水
生
生
物
多
样
性
。



生
态
流
量
不

满
足

根
据

对
现

场
调

查
，

小
板
桥

河
上

游
段

水
位

不
足
，

主
要

原
因

是
小

板
桥
河

由
新

站
区

于
湾

污
水
处

理
厂

对
其

进
行

补
水
，
无
其
他
补
水
来
源
，
因
此
导
致
小
板
桥
河
生
态
流
量
不
足
。

六
、

执
法

监
督
问

题

公
众
参
与
度

不
够

尽
管

瑶
海

区
已

开
展

了
一
系

列
河

湖
管

理
行

动
，
但

相
关

信
息

的
传

递
和
普

及
还

不
够

广
泛

，
导
致

部
分

居
民

对
河

长
制

及
相

关
政

策
认

知
不
足

。
虽

然
瑶

海
区

尝
试
通

过
志

愿
服

务
队

等
形
式

引
导

公
众

参
与

河
湖
管

理
，

但
这

些
渠

道
依

然
较

为
有

限
，

未
能

充
分

调
动

广
大

居
民

的
积

极
性

；
公

众
参

与
河

湖
管

理
缺

乏
足

够
的

激
励

措
施

，
如

表

彰
、
奖
励
等
，
这
减
弱
了
居
民
主
动
参
与
的
意
愿



附
表
2

瑶
海

区
小

板
桥

河
“

一
河

一
策

”
（
20
24
-2
02
6年

）
控

制
性

指
标

清
单

分
类

河
流

控
制

性
指
标

类
型

阶
段

目
标

牵
头

部
门

20
24

20
25

20
26

（
一
）
水
资
源
保
护

1、
用
水
总
量

面
上
型

符
合
合
肥
市
市
区
要
求

区
农
林
水
务
局

（
二
）
水
域
岸
线
管
护

1、
管
理
范
围
划
定
成
果
执
行
率

（
1 ）

界
桩
、
界
碑
、
公
告
牌
完
好
率
（
%
）

河
流
型

10
0

10
0

10
0

区
农
林
水
务
局

（
2）

河
湖
“
四
乱
”
排
查
整
治
率
（
%
）

河
流
型

10
0

10
0

10
0

区
农
林
水
务
局

（
三
）
水
污
染
防
治

1 、
入

河
排
污
口
排
查
整
治
率
（
%
）

河
流
型

10
0

10
0

10
0

区
生
态
环
境
分
局

（
四
）
水
环
境
治
理

1、
断
面
水
质
优
良
比
例
（
%
）

河
流
型

10
0

10
0

10
0

区
生
态
环
境
分
局

2 、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治
理
率
（
%
）

面
上
型

10
0

10
0

10
0

区
生
态
环
境
分
局

（
五
）
水
生
态
修
复

1、
水
系
连
通
性

河
流
型

良
好

良
好

良
好

区
农
林
水
务
局

2 、
幸

福
河
湖
创
建
目
标
完
成
率
（
%
）

流
域
型

10
0

10
0

10
0

区
农
林
水
务
局



附
表
3

瑶
海

区
小

板
桥

河
“

一
河

一
策

”
（
20
24
-2
02
6年

）
工

程
措

施
及

责
任

清
单

表

类
别

序
号

措
施

名
称

措
施

内
容

完
成

时
间

（
年

）

责
任

分
工

措
施

类

型
牵
头

部
门

配
合

部
门

（
一
）
水

资
源

保
护

1
广
泛
开
展
节
水
宣

传

创
新
节
水
宣
传
形
式
，
加
大
节
水
宣
传
力
度
，
结
合

“
世
界
水
日
”
、
“
中
国
水
周
”
、
“
全
国
城
市
节
水

宣
传
周
”
、
“
节
水
合
肥
行
”
等
开
展
形
式
多
样
的
节

水
宣
传
和
节
水
护
水
志
愿
服
务
活
动
，
推
进
节
水
教
育

社
会
实
践
基
地
建
设
工
作
。

常
态
化
管
理

区
农
林
水
务

局
各
镇
街

面
上
型

（
二
）
水

域
岸

线
管

护
2

持
续
实
施
岸
线
突

出
问
题
整
治

按
照
《
水
利
部
办
公
厅
关
于
深
入
推
进
河
湖
“清

四
乱
”

常
态
化
规
范
化
的
通
知
》
要
求
，
针
对
侵
占
岸
线
现

象
、
不
符
合
岸
线
分
区
管
控
要
求
的
区
域
，
常
态
化
开

展
乱
占
、
乱
采
、
乱
堆
、
乱
建
等
行
为
的
清
理
整
治
行

动
。
建
立
长
效
机
制
，
加
强
监
管
力
度
，
严
禁
违
法
侵

占
岸
线
的
各
类
活
动
。

持
续
推
进

区
河
长
办

区
河
长
办
成

员
单
位
、
相

关
镇
街
开
发

区

面
上
型

（
三
）
水

污
染

防
治

3
老
旧
小
区
综
合
整

治

对
猪
鬃
厂
、
华
府
嘉
园
、
文
明
大
院
、
金
地
苑
、
方
庙

派
出
所
宿
舍
、
玉
兰
苑
、
钢
西
生
活
区
等
老
旧
小
区
实

施
整
治
，
完
善
小
区
雨
污
排
水
等
。
该
工
程
的
实
施
可

解
决
小
板
桥
河
汇
水
范
围
内
部
分
住
宅
小
区
存
在
雨
污

混
接
、
错
接
等
问
题

20
24

区
住
建
局

面
上
型

4
城
中
村
三
年
（
20

23
-2
02
5）

攻
坚

计
划

对
张
洼
城
中
村
、
瓜
子
厂
地
块
、
站
塘
城
中
村
F 地

块

、
和
平
路
小
朱
岗
城
中
村
、
赵
仓
坊
城
中
村
、
红
光
菜

市
场
周
边
等
区
域
实
施
三
年
攻
坚
计
划

20
25

区
住
建
局

面
上
型



类
别

序
号

措
施

名
称

措
施

内
容

完
成

时
间

（
年

）

责
任

分
工

措
施

类

型
牵
头

部
门

配
合

部
门

（
三
）
水

污
染

防
治

5

瑶
海
区
中
心
城
区

城
市
更
新
基
础
设

施
补
短
板
项
目

（
一
期
、
二
期
、

四
期
）

主
要
建
设
内
容
为
小
区
内
部
阳
台
排
水
分
类
收
集
处

理
，
针
对
雨
污
水
管
网
混
接
、
错
接
点
、
管
网
渗
水
进

行
雨
污
分
流
改
造
设
计
，
新
建
智
慧
排
水
系
统
，
加
装

防
涝
防
淹
设
施
，
针
对
地
下
空
间
出
入
口
易
倒
灌
进
行

改
造
设
计
及
相
关
附
属
设
施
建
设
与
改
造
等
。
该
工
程

的
实
施
可
以
解
决
长
江
东
路
桥
上
游

5
米
右
岸
大
水
量

截
流
排
口
生
活
污
水
入
河
问
题
。

20
26

区
住
建
局

合
肥
东
部
新

中
心
建
设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面
上
型

6
二
十
埠
河
流
域

EO
D
项
目

对
二
十
埠
河
及
其
支
流
小
板
桥
流
域
内
老
旧
病
害
管
道

进
行
提
标
改
造
，
避
免
生
活
污
水
漏
排
。
对
沿
岸

4
个

问
题
排
口
涉
及
的

31
个
老
旧
小
区
进
行
雨
污
分
流
改

造
，
避
免
汛
期
污
水
随
雨
水
直
排
入
河
。

20
26

区
住
建
局
、

区
园
林
绿
化

管
理
中
心

面
上
型

7
合
肥
第
十
中
学
雨

污
分
流
整
改

主
要
建
设
内
容
为
合
肥
市
第
十
中
学
室
外
雨
污
混
接
管

道
整
治
，
实
现
严
格
的
雨
污
分
流
，
雨
水
接
雨
水
，
污

水
及
其
它
废
水
接
污
水
，
空
调
凝
结
水
改
为
断
接
至
绿

化
或
条
件
不
足
时
通
过
增
加
水
封
井
等
措
施
间
接
接
至

污
水
井
；
增
设
屋
顶
雨
水
溢
流
口
；
新
增

2
座
化
粪
池

等
工
程
。

20
25

合
肥
十
中

龙
岗
街
道
筹

备
组

面
上
型

（
四

）
水

环
境

治
理

8
持
续
推
进
河
道
水

质
达
标

对
二
十
埠
河
与
支
流
小
板
桥
河
、
广
德
路
明
渠
部
分
河

段
以
及
沿
岸
部
分
坑
塘
进
行
清
淤
疏
浚
，
保
证
瑶
海
区

小
板
桥
河
水
质
稳
定
保
持
为
Ⅳ

类
。

20
26

区
生
态
环
境

分
局

河
流
型

（
五

）
水

生
态

修
复

9
推
进
幸
福
河
湖
示

范
建
设

定
期
组
织
开
展
河
流
资
源
现
状
调
查
和
健
康
评
价
，
逐

步
建
立
河
湖
健
康
档
案
，
实
行
动
态
管
理
，
以
此
为
基

础
，
对
标
幸
福
示
范
河
湖
建
设
评
价
标
准
，
大
力
推
进

幸
福
河
湖
示
范
建
设
，
积
极
争
创
幸
福
河
湖
，
保
障
小

板
桥
河
的
生
物
多
样
性
。

20
24

区
河
长
办

河
流
型



类
别

序
号

措
施

名
称

措
施

内
容

完
成

时
间

（
年

）

责
任

分
工

措
施

类

型
牵
头

部
门

配
合

部
门

（
五

）
水

生
态

修
复

10
生
态
补
水
方
案

根
据
《
合
肥
市
南
淝
河
、
十
五
里
河
水
系
生
态
补
水
实

施
方
案
》
，
通
过
引
用
淠
河
灌
区
上
游
佛
子
岭
、
磨
子

潭
、
响
洪
甸
、
白
莲
崖
四
大
水
库
弃
水
，
经
淠
河
总
干

渠
、
滁
河
干
渠
至
董
铺
、
大
房
郢
、
蔡
塘
水
库
调
蓄
后

以
及
利
用
江
水
西
引
工
程
，
对
南
淝
河
水
系
的
南
淝
河

干
流
及
其
支
流
二
十
埠
河
（
含
小
板
桥
河
）
等
河
道
进

行
生
态
补
水

20
26

合
肥
市
水
务

局
河
流
型

(六
）
执
法

监

管
11

进
一
步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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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 小板桥河水系图



附图2  小板桥河管控范围图（含水质监测点位置）

水质监测点：入二十埠河河口



附图3-1 合肥市水功能一级区划示意图

N



附图3-2 合肥市水功能二级区划示意图

N



附图4 小板桥河“一河一策”实施方案总体布置图

表1  瑶海区小板桥河河长名录表

表2 小板桥河控制性指标清单

表3 小板桥河问题清单表

表4 小板桥河工程措施及责任清单表

六、

各镇街

住建局
合肥东部新中
心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区住建局
区园林绿
化管理
中心

区生态环境分局

区生态环境分局

区生态环境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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